
发展和改革局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

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知》《山西省行政执

法条例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全面规范我局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

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局实际，

制定年度涉企执法工作计划。

一、检查方法

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、常规检查、专项检查等

形式，通过台账资料检查、现场实地勘察、调查询问等方式

开展。核查工作期间，提升涉企行政检查规范性，严格落实

亮执法证、每次执法检查不少于 2 名检查人员等工作要求，

及时将发现的问题通知企业限期整改。

二、计划安排

（一）粮食方面

1.下属国有粮食企业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粮

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

检查对象:下属的 11 户国有粮食企业

检查事项：安全专项检查。一是排查企业防火、用电线

路、建筑危险等安全隐患。二是对出租设施及租赁用途等开

展安全检查。

检查频次：



①1 月至 12 月，每季度 1 次

②根据情况不定期抽查

检查方式：日常检查、现场检查

2.粮食收购、粮食加工企业

检查依据：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粮

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

检查对象：全县粮食收购企业、粮食经营户、谷物磨制

企业

检查内容：

①对从事粮食经营的单位执行粮食收购政策的检查。

②对用火、用电、出入库、有限空间作业、高处作业等

危险环节作业安全。

检查频次：

①1 至 12 月，每半年 1 次。

②根据情况不定期抽查。

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。

日常检查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通过双随机系统发起检查任

务。具体检查时间由发改局项目监管股协调联合检查部门合理

安排。

粮食购销旺季、重要时间节点要增加检查次数。对举报

较多、列入异常名录或者有严重违法记录等情况的，可以增

加检查次数。

3.国有粮食储备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检查



检查依据：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粮

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

检查对象：中央储备粮介休直属库有限公司文水分公司

检查内容：粮食熏蒸（有限空间）作业安全检查。

检查频次：6 至 10 月，依企业实施熏蒸时间确定。

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。专项检查。

4.粮食应急供应网点检查

检查对象：签订协议的 18 户粮食应急供应网点

检查内容：火灾等安全隐患，粮油储存安全。

检查频次：①1 至 12 月，每年 1 次。

②根据情况不定期抽查。

（二）人民防空方面

1.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行政检查

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山西省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>办法》和《山西省人民防空

工程维护和使用管理办法》

检查主体：文水县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。

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

检查范围：人民防空工程

检查频次：随机检查、不定期抽查

检查项目：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落实，人

防工程防护密闭设备设施及风、水、电、暖、通信、消防系

统工作是否正常，是否存在损坏工程结构和防护功能的行为。

2.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



检查依据：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山西省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>办法》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

设条例》（2018 年版）和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办

法》。

检查主体：文水县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。

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

检查范围：人民防空工程

检查频次：根据工程进度检查、不定期抽查

检查项目：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是否规范、工程

实体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等。

三、强化宣传引导

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

的意见》，按照文水县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要求，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

关于优化营商环境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监管决策部署的重大

举措，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、典型做法、先进经验，提高

我局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，增强执法人

员行动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。从而以更规范的执法、更

优质的服务，让企业在规范执法中感受“法治温度”，为优

化营商环境注入强劲动能。

文水县发展和改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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